附件1
行车工实操竞赛细则
一、实际操作内容包括：

吊标有2024、沙、洲、匠、星五字块按顺序（细铁条）插酒瓶项目，项目最低得0分，不得负分。

二、每位选手正式比赛前，每位选手可试车3分钟,选手在试车过程中必须服从裁判员的指挥，为保证比赛紧凑有序进行，裁判员会在试车结束前30秒钟时，指挥选手将圆盘放回起点，如选手不服从指挥，超过试车时间，则在选手考试的相应项目成绩分中扣除30分，如发生故意拖延试车时间及无理取闹等严重违规事件，裁判组有权对该选手进行取消该项成绩的判罚。

三、考核内容与要求： 

吊标有2024、沙、洲、匠、星五字块按顺序（细铁条）插酒瓶：

1）本项成绩按100分制计，考核时间为9分钟。该项目不加时，到时间则停止全部操作。若超过9分钟，按叉入字块数计分。按顺序每完成一个插花得20分。

2）操作要求步骤：

选手将车开到起点，由裁判将叉钩挂到吊钩上。选手准备好后鸣铃向裁判示意，待裁判鸣哨后开始操作（同时计时计分），选手从起点位置开始利用行车钩头上固定的叉子，将原始位置A处啤酒瓶上2024、沙、洲、匠、星五字块按顺序依次插入目标位置B处指定的空啤酒瓶中，直至将五字块按顺序全部插入空瓶中，比赛结束（前1分钟举牌示意）。若中途掉落，则该字块不计分。

3）操作过程失控使吊钩（吊物）超出考试区域外安全警戒线，发生一次扣30分。

4）考试区域边线尺寸：考具摆放在2个花瓶支架上，原始位置支架高度为1m，目标位置支架高度为1.5m。

5）考具颜色：花瓶支架为黄色，叉钩与细铁条均为纯白色，字块为红色。

6）动车前（裁判鸣哨后）须鸣铃，不鸣铃扣10分。

7）选手在9分钟未完成者，即停止操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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